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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关于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普通股股票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天律证 2020 第 00668-1 号 

致：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科创板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

市审核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广大特材”）与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签订了《聘请专项法律顾

问合同》，委托本所律师洪雅娴律师、李洋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以特

聘专项法律顾问的身份，参加广大特材向特定对象发行普通股股票（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工作。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广大

特材本次发行的批准授权、实质条件等有关事宜发表法律意见，并于 2020 年 9

月 29日出具《法律意见书》（天律证 2020第 00668号）、《律师工作报告》（天

律证 2020 第 00667 号）。现本所律师根据《关于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的要

求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对《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的补充、修正，《法

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一致的部分以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为准。 

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的声明事项亦继续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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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涉及的简称与《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

告》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广大特材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

和验证，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融资时间间隔 

发行人于 2020 年 2 月 11 日上市，募集资金约 6.4 亿元；截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发行人已累计使用约 3.65 亿元，其中约 2.79 亿元为补流及偿还银行借

款，0.86亿元用于特殊合金材料扩建项目。发行人本次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

募集不超过 17 亿元。本次募集资金相较前次 IPO 募集资金的时间间隔少于 18

个月。 

请发行人说明：（1）结合 IPO招股说明书等申报文件关于前募项目的实施进

度安排，及实际的执行情况，分析新材料研发中心项目等是否按计划投入，是否

存在延期，相关决策履行及信息披露情况；（2）在 IPO募集资金未使用完毕的情

形下，在 18个月内再次融资的合理性。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和发行人律师核查（1）并发表明确意见。请保荐

机构根据《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第 1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问题 1】 

回复： 

本所律师采取下列查验方式、查验了下列内容后发表本项法律意见： 

1、查阅了广大特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招股说明书； 

2、查阅了广大特材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了解前次募

投项目的投资进度安排及资金使用计划； 

3、查阅了广大特材前次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对账单； 

4、查阅了广大特材董事会出具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5、查阅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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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鉴证报告》； 

6、查阅了广大特材的定期报告； 

7、查验了广大特材出具的相关承诺； 

8、访谈广大特材的相关负责人员，了解广大特材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一）广大特材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0 年 1 月 6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张家港广

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8 号），

广大特材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4,180万股，发行价为

每股人民币 17.16元，募集资金总额 71,728.80 万元，扣除发行相关费用后的募

集资金净额为 63,953.76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天健验〔2020〕5-4号《验资报告》。 

（二）广大特材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 

截至 2020年 10 月 31日，广大特材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项目投资总

额 

承诺募集资

金投资金额 

累计已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投入占比

（%） 

1 
特殊合金材料

扩建项目 

特殊合金材料

扩建项目 
30,000.00 30,000.00 8,749.62 29.17 

2 
新材料研发中

心项目 

新材料研发中

心项目 
8,000.00 6,000.00 1,255.41 20.92 

3 偿还银行贷款 偿还银行贷款 23,000.00 23,000.00 22,978.71 99.91 

4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 4,953.76 4,952.92 99.98 

合  计 71,000.00 63,953.76 37,936.66 59.32% 

注：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广大特材前次募集资金累计已使用 37,936.66 万

元，使用进度为 59.32%，各项目具体实施情况如下： 

1、特殊合金材料扩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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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合金材料扩建项目拟购置国内外先进设备，建设特殊合金产品生产线，

用于生产高温合金、耐蚀合金、超高强度钢、超高纯不锈钢等特殊合金产品。本

项目建设期 3年，项目建设实施进度计划如下表所示： 

项目 
T+1 T+2 T+3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改造工程建设 
            

设备采购及安装 
            

人员招聘及培训 
            

设备调试及生产 
            

本项目建设期分如下四个阶段工作实施： 

第一阶段为工程建设阶段，历时 1个季度，主要工作为生产车间改造工程施

工；第二阶段为设备采购及安装阶段，历时 8 个季度，主要工作为项目所需的设

备采购及安装；第三阶段为人员招聘及培训，历时 8个季度，主要结合生产工序

需要配备人员并完成人员的培训；第四阶段为设备调试及生产阶段，历时 8个季

度，主要是设备调试及生产。 

本项目计划在建设期各年度投入的募集资金金额分别为 21,502.40 万元、

4,248.80万元和 4,248.80 万元。 

截至 2020年 10 月 31日，本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8,749.62万元，已投

入金额占本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的比例为 29.17%。广大特材已与主要

设备供应商签署合同购买真空感应炉、真空自耗炉和电渣炉等设备，并对本项目

的实施场地进行改造建设，开展设备基础建设和电力辅助工程，其中设备基础建

设已基本完成。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项目募集资金到账后，国内部分工业企

业处于停产停工状态，商业活动开展受阻；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广大特材

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复工复产上，待广大特材生产经营恢复正常及社会秩序逐步恢

复后，广大特材立即开展本项目相关工作。截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本项目累

计已签订设备采购合同 19,673.73万元，设备将在到货后陆续完成安装，广大特

材将按预定计划加快推进本项目的实施。 

2、新材料研发中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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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研发中心项目拟通过购置先进的检测试验设备，吸引高端技术人才等

方式，在现有研发场地基础上建设新的研发中心，用于高温合金、超高强度钢等

特殊合金新材料的研究与开发。本项目建设期 2年，项目建设实施进度计划如下

表所示： 

项目 
T+1 T+2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改造工程建设         

设备采购及安装         

人员招聘及培训         

本项目建设期分如下三个阶段工作实施： 

第一阶段为改造工程建设阶段，历时 2个季度，主要工作为研发中心改造工

程施工；第二阶段为设备采购及安装阶段，历时 4个季度，主要工作为项目所需

的设备采购及安装；第三阶段为人员招聘及培训，历时 6个季度，主要结合项目

需要配备人员并完成人员的培训。 

本项目计划在建设期各年度投入的募集资金金额分别为 4,000.00 万元和

2,000.00万元。 

截至 2020年 10 月 31日，本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 1,255.41万元，已投入金

额占本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的比例为 20.92%。广大特材于 2020年 8月开始

本项目的实施准备工作，并与设备供应商签署了部分设备采购合同。受新冠疫情

影响，本项目在募集资金到账后无法立即实施，国内疫情缓和后，广大特材结合

各业务条线的业务开展情况及实际研发需求情况，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复工复产上，

保障产品的及时供应和市场稳定，待广大特材业务恢复正常后，广大特材开始实

施本项目，对项目实施场地进行改造并采购相关设备。截至 2020年 10月 31日，

本项目累计已签订研发设备采购合同 3,183.65 万元，研发设备将陆续交付安装，

广大特材将按预定计划加快推进本项目的实施。 

3、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广大特材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分别为

23,000.00万元和 4,953.76 万元，截至 2020 年 10月 31日，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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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按计划基本使用完毕。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广大特材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偿还银行贷款和

补充流动资金已基本使用完毕，特殊合金材料扩建项目和新材料研发中心项目受

新冠疫情影响，无法在募集资金到账后立即实施，待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

广大特材正按计划加快投入，特殊合金材料扩建项目和新材料研发中心项目不存

在延期的情形，无需履行相关决策及信息披露程序。 

 

二、关于募投项目 

2.2 请发行人说明：（1）结合公司现有同类项目单位产能投资额，论证本次

募投项目投资数额的测算依据及谨慎性；各项投资构成是否属于资本性支出及相

关依据；（2）结合本次募投项目的经营模式、同行业可比公司的盈利情况，分析

本次募投项目收益情况的具体测算过程、测算依据；（3）结合本次募投项目的产

品，购买固定资产情况等，分析“宏茂海上风电项目”对公司主营业务和财务状

况的具体影响；（4）募投项目所需设备的进口情况，是否存在进口受限风险；当

前国际贸易形式是否会对募投项目实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请发行人律师就问题（4）核查并发表意见。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 计师核查

募投项目的效益测算结果是否具备谨慎性及合理性，并发表意见。【问题 2.2】 

回复： 

本所律师采取下列查验方式、查验了下列内容后发表本项法律意见： 

1、查验《如皋市宏茂铸钢有限公司宏茂海上风电高端装备研发制造一期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查阅广大特材关于本次募投项目所需进口设备的承诺； 

3、查验广大特材本年度采购与本次募投项目所需进口设备同类型设备的购

买合同、款项支付凭证等交易资料； 

4、网络查询意大利 PAMA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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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访谈意大利 PAMA公司与发行人业务往来的负责人，了解该类设备是否存

在进出口障碍。 

 

（一）募投项目所需设备的进口情况，是否存在进口受限风险 

1、募投项目所需设备的进口情况 

根据《如皋市宏茂铸钢有限公司宏茂海上风电高端装备研发制造一期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本次募投项目拟购置海上装备关键件精加工生产线所需的机加

工设备、机加工辅助设备、涂装及涂装辅助设备、检测设备等其他设备。 

经核查，上述设备中，仅有 2台“SA3000 落地镗”机加工设备系进口设备，

其他设备均为国产设备，进口设备采购金额占设备采购总金额的 5.96%；该落地

镗设备为普通机床加工设备，供货商为意大利 PAMA公司。 

2、募投项目所需进口设备不存在进口受限风险 

经本所律师网络核查，PAMA 公司创建于 1926 年，在镗铣床领域具有 80 多

年的专业制造经验，80%以上的产品用于出口，主要到中国、印度、俄罗斯、德

国和美国。另经访谈相关人员，发行人拟向 PAMA 公司采购的落地镗机加工设备

不属于意大利或欧盟出口管制产品。同时，根据中国进口政策，该等产品也不属

于国内限制或禁止进口的产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募投项目所需进口设备不属于其产品出口地的出

口限制产品，不存在进口受限风险。 

（二）当前国际贸易形势是否会对募投项目实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近年来，国际贸易形势复杂多变，主要集中在中美贸易摩擦、英国脱欧等事

件，本次募投所需进口设备较少，且供应商为意大利，不涉及中美贸易摩擦等重

大不利国际贸易形势。 

意大利作为欧盟成员国、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具有相对健全和稳定的进出

口政策及法规，贸易环境以及对中国该类机床加工设备的出口贸易政策总体上保

持稳定，未出现对发行人该类设备具有重大不利影响的出口限制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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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前国际贸易形势不会对募投项目实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募投项目所需进口设备为 2台意大利出口的机床

加工设备，不存在进口受限风险，当前国际贸易形势不会对募投项目实施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 

 

2.3 根据申报材料，“宏茂海上风电项目”拟新增购置土地 248.53 亩，尚未

取得用地指标及相关规划许可；同时，该项目未取得环评批复。 

请发行人披露：（1）该募投项目拟购置土地的性质、用地计划，取得用地指

标、土地使用权、项目备案及环评批复的具体安排、进度及相关依据；结合前述

情况分析本次募投项目的具体进度安排；（2）募投项目土地使用情况是否符合土

地政策、城市规划，募投项目用地落实的风险，是否存在无法在预期时间内取得

用地指标的风险；如无法取得募投项目用地拟采取的替代措施以及对募投项目实

施的影响等；（3）是否存在无法及时取得募投项目相关土地使用权及项目备案、

环评批复文件的风险；结合前述情况分析“宏茂海上风电项目”的实施是否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 

请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问题 2.3】 

回复： 

本所律师采取下列查验方式、查验了下列内容后发表本项法律意见： 

1、查验本次募投项目的备案证； 

2、查验本次募投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及环评批复； 

3、查询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方微博发布的信息； 

4、查阅如皋市人民政府向江苏省自然资源厅提交的《关于申报省重大项目-

宏茂海上风电高端装备研发制造一期项目用地计划的请示》； 

5、现场走访如皋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查询“江苏省自然资源规划计划管

理系统”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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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查阅如皋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长江分局提供的《土地分类面积表》； 

7、如皋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长江分局提供的《拟征地公告》及现场张贴的

照片； 

8、查阅江苏省人民政府出具的《关于如皋市 2020年第 4批次村镇建设用地

的批复》； 

9、查验如皋市人民政府出具的《关于“宏茂海上风电高端装备研发制造一

期项目”用地的情况说明》； 

10、登陆“江苏土地市场网”，查询《如皋市(320682)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公告》； 

11、现场走访如皋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长江分局，了解本次募投项目用地性

质及农用地转用、征地情况； 

12、查验发行人出具的《关于募投项目用地取得进展的说明及承诺》，与发

行人相关人员进行沟通，了解本次募投项目用地进展情况，以及如无法取得项目

用地拟采取的替代措施等。 

 

（一）该募投项目拟购置土地的性质、用地计划，取得用地指标、土地使用

权、项目备案及环评批复的具体安排、进度及相关依据；结合前述情况分析本次

募投项目的具体进度安排。 

1、该募投项目拟购置土地的性质、用地计划，取得用地指标、土地使用权、

项目备案及环评批复的具体安排、进度及相关依据 

经核查，本次募投项目用地由两宗地组成，其中一宗地为发行人子公司宏茂

铸钢现有土地 25亩，已依法取得《不动产权证书》（苏（2020）如皋市不动产权

第 0003714 号）；另一宗地系宏茂铸钢拟购置的 247.79亩土地。该拟购置土地的

具体情况如下： 

（1）拟购置土地的土地性质及用地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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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拟购置土地性质均为国有建设用地。 

上述建设用地原用地性质分别为集体建设用地 103.94 亩（6.9293 公顷）、

集体农用地 128.26亩（8.5508公顷）及集体未利用地 15.59亩（1.0392 公顷），

经江苏省人民政府审查批准为建设用地并征收为国有。 

项目用地位于长江镇通讯园区，项目用地用于宏茂铸钢“宏茂海上风电高端

装备研发制造一期项目”。 

（2）拟购置土地已取得建设用地指标 

经核查，本次募投项目拟购置的 247.79 亩土地均已取得建设用地指标。 

上述土地中，103.94 亩土地原已为建设用地，剩余 143.85亩农用地和未利

用地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取得建设用地指标。其取得建设用地指标过

程如下： 

2020 年 10 月 14 日，如皋市人民政府向江苏省自然资源厅提交《关于申报

省重大项目-宏茂海上风电高端装备研发制造一期项目用地计划的请示》（皋政请

【2020】46 号），就该项目 2020 年新增建设用地 143.85 亩（9.59 公顷）事宜，

请求批准下达宏茂海上风电高端装备研发制造一期项目计划。 

2020 年 10 月 21 日，本次募投项目取得江苏省自然资源厅下达的新增建设

用地计划指标 143.85 亩。 

2020 年 11月 27 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出具《关于如皋市 2020年第 4批次村

镇建设用地的批复》（苏政地 F【2020】11号）（以下简称《建设用地批复》），同

意如皋市的农用地转用方案和征收土地方案，将位于长江镇镇集体、蒲港社区，

长江镇永丰社区等 128.26亩（8.5508公顷）的集体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并征收

为国有，同时将长江镇永丰社区 103.94亩（6.9293公顷）集体建设用地征收为

国有，将长江镇蒲港社区、永丰社区 15.59 亩（1.0392 公顷）集体未利用地征

收为国有。以上共计批准建设用地 247.79亩（16.5193公顷）；征收土地 247.79

亩（16.5193 公顷）。 

因此，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募投项目拟购置的 247.79 亩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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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均已取得建设用地的用地指标。 

（3）拟购置土地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具体安排、进度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募投项目拟购置土地已取得建设用地指

标，正在开展土地挂牌出让流程，具体情况如下： 

宏茂铸钢根据其与如皋市长江镇人民政府签订的《投资协议书》以及地块预

征税费清单，分别于 2020年 9月 11日、2020 年 11月 6日向如皋市财政局缴纳

2,206.8577 万元、2,154.2375 万元用地相关款项，并约定该等款项在土地摘牌

后计入宏茂铸钢的项目土地款。 

2020 年 11月 27 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出具《建设用地批复》，共计批准建设

用地 247.79 亩；征收土地 247.79亩。 

2020 年 11月 30 日，如皋市国土资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江苏土地市场网”

发布《如皋市(320682)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如皋市工挂[2020]47

号），挂牌出让地块的土地位置为长江镇永丰社区 2、3、6组，蒲港社区 20、21

组地段；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出让面积为 165,193 ㎡；出让年限为 50 年；建

设内容为通用设备制造项目。 

另根据如皋市人民政府出具的《关于“宏茂海上风电高端装备研发制造一期

项目”用地的情况说明》（以下简称“《情况说明》”），“宏茂海上风电高端装备研

发制造一期项目”用地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项目用地取得土地使用权不存在实质

性法律障碍或重大不确定性。 

同时，发行人已出具承诺，宏茂铸钢将根据项目土地挂牌出让信息及时履行

竞拍该宗土地、签订土地出让合同、缴纳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等手续，尽快办

理不动产权证。 

（4）本次募投项目的项目备案 

2020 年 8 月 17 日，如皋市行政审批局核发《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皋

行审备【2020】211 号），对“宏茂海上风电高端装备研发制造一期项目”予以

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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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次募投项目的环评批复 

2020 年 10月 9 日，如皋市行政审批局出具《关于对如皋市宏茂铸钢有限公

司宏茂海上风电高端装备研发制造一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皋行审环

书复【2020】27 号），宏茂铸钢年产新能源高端装备零部件 15 万吨项目在评价

地点（如皋市长江镇通讯园区地段）建设具备环境可行性。 

因此，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募投项目已取得环评批复。 

2、本次募投项目的具体进度安排 

根据本次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本项目建设期为 24 个月，包括前期工

作及方案设计、土地购置、厂房建设、设备采购及安装、人员招聘培训及投产等

阶段，各阶段进度计划如下： 

项目阶段 
第 1 年 第 2 年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前期工作及方案设计         

土地购置         

厂房建设         

设备采购及安装调试         

人员招聘培训         

第一期投产         

第二期投产及项目验收         

根据募投项目上述用地、备案以及环评等情况，本次募投项目的具体进度安

排如下： 

（1）已于 2020 年第三季度开展前期的方案设计及准备工作，已完成项目的

可行性分析、项目备案手续； 

（2）于 2020年第四季度开展土地购置、厂房建设及设备采购及安装调试工

作，已完成项目环评批复，已就项目部分设备下达采购订单，正在开展土地挂牌

转让流程； 

（3）预计于 2021年第一季度启动人员招聘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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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预计于 2021 年第二季度项目一期投产； 

（5）预计于 2022 年第二季度项目二期投产。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募投项目用地性

质为国有建设用地，计划用于“宏茂海上风电高端装备研发制造一期项目”，项

目用地已取得用地指标，正在开展土地挂牌出让等流程，宏茂铸钢将及时履行取

得土地使用权的后续手续；募投项目已完成项目备案、环评批复等手续。 

（二）募投项目土地使用情况是否符合土地政策、城市规划，募投项目用地

落实的风险，是否存在无法在预期时间内取得用地指标的风险；如无法取得募投

项目用地拟采取的替代措施以及对募投项目实施的影响等。 

1、募投项目土地使用情况符合土地政策、城市规划，募投项目用地落实的

风险，是否存在无法在预期时间内取得用地指标的风险。 

本次募投项目用地由两宗地组成，其中一宗地为公司子公司宏茂铸钢现有

25 亩土地，已依法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另一宗地系宏茂铸钢本次拟购置的

247.79亩土地，该拟购置的土地已于 2020年 11月 27日经江苏省人民政府审查

批准为建设用地并征收为国有；并于 2020年 11月 30日开展土地挂牌出让流程，

根据挂牌出让公告，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建设内容为通用设备制造项目，具有

明确的规划用途。 

根据如皋市人民政府出具的《情况说明》，本次募投项目用地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项目用地取得土地使用权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或重大不确定性，且如皋

市存量土地充足，符合该项目用地要求的地块较多，若宏茂铸钢未能竞得该地块，

则市政府将就近统筹安排其他适宜地块以确保“宏茂海上风电高端装备研发制造

一期项目”的实施。 

综上，本次募投项目土地使用情况符合土地政策、城市规划，募投项目用地

落实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项目用地已取得用地指标，土地性质均为国有建设

用地，不存在无法在预期时间内取得用地指标的风险。 

2、如无法取得募投项目用地拟采取的替代措施以及对募投项目实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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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2月 26 日，江苏省自然资源厅下发《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全力

服务保障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苏自然资发〔2020〕24 号），全力

服务保障重大项目建设，省重大项目用地指标“应保尽保”，灵活组织重大项目

弹性供地。 

2020 年 9月 18 日，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信息，省发展改革委（省

重大项目办）组织 2020 年省重大项目投资计划动态调整，其中本次募投项目作

为重大产业项目被调入实施项目中。 

根据如皋市人民政府出具的《情况说明》，如皋市存量土地充足，符合该项

目用地要求的地块较多，若宏茂铸钢未能竞得该地块，则如皋市政府将就近统筹

安排其他适宜地块以确保“宏茂海上风电高端装备研发制造一期项目”的实施。 

且发行人已出具承诺，如宏茂铸钢未能竞得本次募投项目拟购置的上述土地，

发行人将积极与当地政府协商就近取得其他用地，以确保本次募投项目实施。 

综上，本次募投项目土地使用情况符合土地政策、城市规划，募投项目用地

已取得用地指标，土地性质均为国有建设用地，项目用地落实不存在实质性法律

障碍；且本次募投项目已经列入江苏省 2020 年重大产业实施项目，如宏茂铸钢

未能竞得本次募投项目用地，如皋市政府将就近统筹安排其他适宜地块，以确保

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宏茂铸钢取得本次募投项目土地使用权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

碍或重大不确定性，对募投项目实施不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三）是否存在无法及时取得募投项目相关土地使用权及项目备案、环评批

复文件的风险；结合前述情况分析“宏茂海上风电项目”的实施是否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 

根据本次募投项目进度安排，拟于 2020 年第四季度购置土地，募投项目用

地已开展土地挂牌出让等流程，宏茂铸钢将尽快取得项目用地土地使用权，及时

取得募投项目相关土地使用权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或重大不确定性。 

同时，如前文所述，本次募投项目已取得项目备案、环评批复文件。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募投项目已

完成备案、环评审批等手续，拟购置土地已获得建设用地指标，土地性质为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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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项目用地符合土地政策、城市规划，正在开展土地挂牌出让等流程；

该项目已经列入江苏省 2020 年重大产业实施项目，宏茂铸钢取得本次募投项目

土地使用权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或重大不确定性。根据如皋市政府出具的情况

说明，若宏茂铸钢未能竞得该地块，则如皋市政府将就近统筹安排其他适宜地块

以确保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因此，“宏茂海上风电高端装备研发制造一期项目”

的实施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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